离退休工委及职工支部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承诺
为落实《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深入开展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的指导意见》和贯彻胡锦涛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的精神，全面实施《关于推进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扬大委〔2011〕48号），以更好地为离退休人员服务为核心，以退休人员满意为导向，结合“践行师德创先争优，办人民满意教育”实践活动主题及离退休工作实际，切实开展 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，特作如下承诺。

一、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要求

根据《关于推进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扬大委〔2011〕48号），结合离退休工委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方案和离退休处实际情况，确立“活动”总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各校区总支、处职工支部牢牢把握中央确定的创先争优活动总目标，结合我省“践行师德创先争优，办人民满意教育”实践活动主题，加强学习、领会精神、明确目标、细化措施、强化责任，在实现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校园和谐、服务离退休人员、发挥党员作用的实践中履职尽责、创先争优、建功立业。

（二）离退休工委要加强各校区总支、处职工支部基层党组织建设,做好思想政治、安全稳定、党风廉政工作，及时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、决定；处职工支部要对照“五好”要求，加强支部班子自身建设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堡垒作用；全体党员要争做“五带头”优秀共产党员,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自觉坚定理想信念与宗旨意识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，廉洁自律，爱岗敬业，勇于创新，无私奉献，诚实守信，在服务离退休老同志及维护校园和谐稳定的工作中争当表率。

（三）各校区总支、处职工支部及全体党员要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牢固树立服务好离退休人员就是为实现学校 “两个转变”做贡献，并在日常工作中创先进、争优秀。要围绕离退休工委和离退休处 提出的“全面落实两项待遇， 全心做好服务工作，全力帮助排忧解难，全面提高生活质量” 的工作目标，并将它作为创先争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扎实在各项争创活动中取得让离退休人员满意的效果。

二、“为民服务创先争优”活动标准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离退休管理与服务工作，无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，自觉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和社会和谐。

（二）认真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学习及活动，领导班子团结务实、高效廉洁，组织纪律严明，不因人为因素产生安全事故。

（三）踏实工作，主动关心每一位离退休人员的生活状况。关心待遇落实情况，做好各项服务工作，为特困者排忧解难。

（四）对于离退休人员的合理诉求要做到有求必应；对因政策规定而不能实现的要求，要主动与相关部门或单位协调，吃透相关文件精神，耐心做好解释工作。

2011-9-27
